2025年二季度提振服务业发展七条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提振消费有关决策部署，巩固桂林市服务业提质发展势头，推动上半年服务业各项发展目标实现“双过半”，制定以下措施。

一、鼓励服务业企业升规入库
大力开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招商引资和入库培育，上半年新入库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商贸、货运物流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80家以上。对今年来新增入库的企业，每家奖励5万元。（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

支持营利性服务业提速增长

对1—5月总量达1亿元以上（含，下同），同比增速达20%以上的企业奖励10万元，同比增速达30%以上的企业奖励15万元，同比增速达40%以上的企业奖励20万元，同比增速达100%以上的企业奖励35万元。

对总量0.5亿元—1亿元，同比增速达20%以上的企业奖励5万元，同比增速达30%以上的企业奖励10万元，同比增速达40%以上的企业奖励15万元，同比增速达100%以上的企业奖励20万元。

对总量达0.2亿元—0.5亿元，同比增速达20%以上的企业奖励3万元，同比增速达30%以上的企业奖励6万元，同比增速达40%以上的企业奖励10万元，同比增速达100%以上的企业奖励15万元。

对上年1—11月营业收入达到入库标准的企业，1—5月增速较上年同期增速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且营业收入增量超过3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提振商贸服务业消费

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自治区配套资金以及自治区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批零住餐业切块奖励，市本级统筹发放商超百货消费券400万元。持续规范成品油流通市场秩序，打非治违，消除隐患。（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发展改革委）

四、激发文体旅消费活力
开展桂林市“名店、名菜”评比，评选打卡桂林十大必住酒店、十大必住民宿、十大必访餐馆，并做好导流。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赛事品牌，申报或引进有影响力的国际级、国家级赛事，对符合条件的体育赛事积极指导申报自治区30%补贴额度。（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体育局、市财政局）
五、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支持

统筹各类财政资金，推动拖欠企业账款逐步有效清偿，坚决遏制新增拖欠。二季度召开政金企对接活动3场以上，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政策增量扩面，上半年新增贷款150亿元以上。加快“八大领域项目攻坚战”项目授信和放款速度。（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市分行）

六、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加大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力度，支持驻桂林高校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人才公寓等，二季度收购存量商品房5万平方米以上。持续推进房地产“白名单”融资扩围增效，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全年完成“白名单”新增融资45亿元。支持存量土地优化开发建设，支持已出让未开工用地项目合理调整规划，满足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激励物业服务、中介、商贸租赁的等其他房地产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增长，对1—5月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且营业收入增量超过1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一次性奖励3万元（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桂林金融监管分局）
七、充分发挥服务业重大项目牵引作用

打好服务业提质增效攻坚战，推动汽车生活广场、灵川航空综合体旅游示范园等项目二季度开工建设，120个服务业重大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45亿元。争取自治区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1000万元以上支持服务业牵引性、重大性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本政策措施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6月30日。文中涉及的奖励或补助，不得叠加享受。若遇国家、自治区、市级有关政策调整，按最新政策执行。本政策措施中涉及财政支持的条款，在2025年9月30日前兑现完毕。


